
英飞特电子（杭州）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

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司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我们作为独立董事，基于独立、客观、谨慎的立场，

经认真审查相关资料，现就英飞特电子（杭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的相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公司对外担保情况的独立

意见 

1、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占用公司资金情况，公司其他关联

方不存在对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2、报告期内，公司未向公司控股股东以及其他关联方提供任何担保，也无

任何以前年度持续至报告期的对公司控股股东以及其他关联方的担保。 

3、截止报告期末，公司实际对外担保余额为 300 万元，均系公司为全资子

公司浙江英飞特光电有限公司提供的担保。除此之外，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其他

对外担保事项。 

4、公司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

等的规定履行对外担保包括对子公司担保的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程序。公司不存

在违规担保、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等情况，不存在违反《关于规范上市公

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 号、《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

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2003]56 号规定的情形。 

 

二、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独立意

见 

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原激励对象郑淑琳女士、任明明先生于



2021年8月16日分别当选为公司非职工代表监事、职工代表监事，公司本次回购

注销个人情况发生变化的激励对象郑淑琳女士、任明明先生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

限制性股票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等的相关规定，程序合法合规，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

质性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勤勉尽职。我们同意对公司非职工代表监

事郑淑琳女士、职工代表监事任明明先生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按照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对回购价格的约定条文实施回购注销。 

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原 3 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已离职，

且已办理完毕离职手续，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

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等的相关规定，程序合法合规，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

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勤勉尽职。我们同意公

司对本次已离职的 3 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原 1 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已离职，

且已办理完毕离职手续，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

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等的相关规定，程序合法合规，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

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勤勉尽职。我们同意公

司对本次已离职的 1 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仅为英飞特电子（杭州）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

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的签字页） 

 

英飞特电子（杭州）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竺素娥                孙笑侠                 盛况 

 

 

 

2021 年 8 月 23 日 


